
111.12.28 

【註冊帳號】個人資料蒐集告知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讀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依個資法規定所為以下「註冊帳號個人資料蒐集告知」。 

 

一、 組織名稱：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二、 蒐集之目的： 

提供招生系統線上服務,包含資（通）訊服務(135), 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136), 資通安全與管理(137) 。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 

(一) C001 辨識個人者 

(二)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三) C011 個人描述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5年。 

(二) 地區：本校 

(三) 對象：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 

(四) 方式：以自動化方式進行資料檢索與身份驗證。 

 

五、    個人資料之權利： 

    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行使下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 

    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 

    求刪除。權利之行使方式請洽本單位。 

 

六、    本單位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 

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 

 

七、    上述告知事項，如您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將無法完成本校招生入學資 

訊網之帳號註冊，無法報名本校所辦理之招生考試；如您未表示拒絕，

並提供資料繼續註冊帳號，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

定，推定您已表示同意。如您未成年，原則上應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如法定代理人未表示拒絕，推定法定代理人表示同意。 


